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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虐林林 毒母囚15年3個月
官斥毫無悔意大話連篇 男被告無愧疚感判監4年半

女童凌潤林（林林）3年前7

歲時遭母親虐待，餓至「皮包

骨」及皮膚潰爛昏迷送院，其後

更證實腦部永久受創成為植物

人。事隔3年，其父母昨日被裁

定「忽略兒童」及「妨礙司法公

正」罪成，分別被判囚4年半及15

年3個月。法官形容女被告王榮汶是

案中主要角色，冷血及殘酷，大話

連篇，證據確鑿，毫無悔意，故判

囚15年3個月；男被告凌耀忠亦根

本無照顧過林林、對家庭毫無付出，

無愧疚感，故判囚4年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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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薛偉成昨日宣判時形容本案令人震驚，亦
是同類案件最嚴重之一，虐待的行為不是單

一事件，而是長時間的折磨，以致林林身心受嚴
重傷害，餘生均須接受治療，精神亦會出現障
礙。又指林林現時已成植物人，沒有什麼未來可
言。他怒斥女被告冷血、殘酷、非常懂得計算，
她對林林漠不關心，亦不愛林林。

「難想像有案件比本案更嚴重」
法官指，成年人理應保護未成年的兒童，法庭
有責任保護兒童及脆弱的一群，並須阻嚇同類行
為。林林長時間遭受虐待、孤立，導致她受到嚴
重的身體和精神虐待，而虐待的程度隨時間的增
長愈趨嚴重，直至女童被送院，薛官直言「難以
想像能比本案更嚴重的案件」。
他又指，女被告於警方調查期間多次情緒激
動，明顯非為林林情況，她僅擔心自己或被檢
控。證據更顯示女被告一度想帶重傷的林林返回
內地，只是後來未有成事。薛官認為她只偏心自
己部分子女，明顯不喜歡亦不想要林林。
薛官續指，兩名被告大話連篇，向醫生、警察
等人提供完全誤導的資料，包括訛稱林林早產、
不良於行、智力不足，並會「玩屎玩尿」等，目
的只為妨礙警方調查虐兒罪行及避免往後一連串
的檢控行動。其中女被告在兩項妨礙司法公正罪
中扮演主要角色，對於她自辯是受男被告威嚇而
說謊，陪審員的裁決清楚反映有關說法不被接
納。
此外，法官又重提虐兒罪最高判刑10年的刑期
需要審視，並建議律政司重新考慮男被告是否涉

及虐兒罪行，或案中有否其他涉案者犯下虐兒
罪。

女方稱考慮上訴男方研判詞
女被告王榮汶（42歲）昨在高院庭上聞判時表

現平靜，一直低頭，但木無表情；男被告凌耀忠
（52歲）亦一直低頭閉目。
兩名被告的代表大律師均認為刑期過重，其中

女方稱會考慮上訴，男方則稱等研究判詞後才決
定是否上訴。
女被告早前求情指林林的情況或因厭食症所

致，是林林本人不願進食所致。薛官指會毫不猶
豫地拒絕接納有關說法，判刑只會基於本案的證
據，即是林林沒有得到足夠的食物和醫療協助，
此等全因女被告所致；而醫療報告更顯示林林入
院前曾受到身體虐待，證據確鑿。
本月20日陪審團一致裁定女被告一項「忽略兒

童」及兩項「妨礙司法公正」罪成，男被告一項
「妨礙司法公正」罪成。法官對女被告首項控罪
以9年半為量刑起點，第二項的妨礙司法公正罪
以3年半為量刑起點，與男被告一起被控的第三
項妨礙司法公正罪則以5年9個月為量刑起點，將
首項控罪與其餘兩罪分期執行，故總刑期為15年
3個月。
至於男被告求情指對林林現況感到後悔，辯稱

因自己的性格和心臟問題受威嚇才向警方說謊。
薛官認為他根本無照顧過林林、不關心自己的家
庭、對家庭毫無付出，亦沒有感到愧疚，他只考
慮到自己，就如女童母親一樣，因此不接納其求
情，判囚4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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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
慘遭親母虐待
成植物人案，

她就讀的幼稚園老師於審訊期間
上庭作供，透露有兩次見到林林
受傷，但當時未有報警或向教育
局通報。而教育局直至在今年初
另一宗5歲的「臨臨」被父母虐
待死亡案件後，才更新了通報指
引，而至今教育局分別收到39
宗缺課及8宗懷疑受虐報告。
林林由內地來港後入讀大窩口

邨救世軍富強幼稚園，但經常缺
課。該幼稚園副校長陳運好早前
上庭作供表示，林林於2014年
11月和12月，分別只有5天上
學，到 2015 年 1 月只上學 14
天，到2月至4月每月更只上了1
天至2天學，但家長當時有向校
方請事假。
林林班主任譚彩玉則表示兩次

發現林林受傷。第一次是在2015
年2月見林林上學時一拐一拐，
追問之下，林林稱自己在回鄉爬
樹時弄傷腳。
第二次是2015年4月28日見

林林臉上和額頭有瘀傷，當時想
擁抱一下林林，但她卻避開。
據悉，班主任譚彩玉兩次都有

向林林母親查問原因，亦有向校
長匯報事件，但校方未有解釋為
何沒有報警或向教育局通報。
而該幼稚園的辦學團體救世軍

則表示不會評論事件細節，但指
教育服務部有按照教育局的機制
及規定，設定政策及指引。

新指引：缺課7天須通報
今年1月，另一名5歲女童陳

瑞臨（臨臨）被父母虐待死亡，
她就讀的屯門路德會富泰幼兒園
亦有記錄傷勢但沒有上報。
教育局事後在2月底公佈新指

引，若學校發現學童連續7天，
無故或在可疑情況下缺課，學校
必須通報教育局，現時共收到39
宗缺課報告。
教育局表示，收到缺課通報

後，已經聯絡學校了解詳情，
並因應學生的家庭狀況，向社
署尋求支援，指引亦要求學校
若發現學童身上有傷痕、懷疑
受虐，即使缺課不足7天都要即
時上報。
據悉教育局至今已接獲8宗這
類報告，但無法提供每宗個案具
體如何跟進的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法官薛偉成在案中提到，林
林遭長期虐待，現只能如植物
人般度過餘生，沒有希望，法
庭有責任保護兒童及脆弱的一
群，並須阻嚇同類行為。他指
虐兒罪最高判刑10年的刑期需
要審視，認為不足以反映罪行

的嚴重性。薛官形容本案是一宗調
查過程非常困難的案件，庭上除點
名稱讚參與調查的警察外，並建議
律政司重新考慮男被告或其他人士
是否涉及虐兒罪行。
新界南總區總督察謝旦生在庭外

表示尊重法庭裁決。對於法官建議
律政司考慮再控男被告或其他涉案
者虐兒罪，謝指案前已諮詢律政司
意見起訴兩名被告相關罪名，稍後
會研究判詞，再決定是否採取相應
跟進行動。

羅致光籲疑虐兒速援手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亦回應

指，判刑能夠讓社會人士明白，虐
待兒童須付出相當大責任，亦希望
社會能夠更加關心身邊被虐待或懷
疑被虐的小朋友，伸出援手，並盡
快尋求專業人士如社工等幫助。
羅致光續指，一般人看到林林的
情況心裡都會很不舒服，任何一宗
虐兒個案都是太多。他指明年2月幼
稚園會有到校社工服務，更能及早
識別被虐的小朋友，避免同類事件
再發生。
此外社署亦已在財政預算上為保

護家庭及兒童科增加人手，希望前
線人員接到類似案件時，可以更主
動了解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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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被告凌耀忠早前到法庭應訊次被告凌耀忠早前到法庭應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首被告王榮汶早前到法庭首被告王榮汶早前到法庭應訊應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虐兒案昨在高等法院判刑，吸引大批傳媒採
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新界南總區總督察謝
旦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友光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曾發生
多宗慘劇的西環觀龍樓，昨清晨又再發生
住客在火警中墮樓慘遭分屍的恐怖事件。
41樓一個單位在火警中嚴重焚毀，大廈共
逾百名住客疏散，一名中年男子疑從火場
窗口墮下，洞穿樓下行人通道頂慘遭分屍
死亡，初步不排除其跳樓逃生釀成慘劇，
另一對男女住客吸入濃煙不適需送院，警
方和消防處再調查火警原因。

兄：父母仍未知弟死訊
火警中慘遭分屍男子姓郭（53歲），據
悉在觀龍樓重建後已與父母同住上址第二
座41樓一單位。其胞兄與兄嫂事後接獲
通知即趕至了解事件，透露父母昨均不在
家，只剩弟弟一人。他又指暫不知起火原
因，亦不知胞弟是否意外墮樓，由於胞弟
性格孤僻，對其平日生活、工作與身體狀
況都不清楚，目前亦未將消息通知父母。
昨日清晨5時18分，上址單位突然冒煙
起火，火光熊熊，有街坊見狀立即報警及
自行疏散。消防員到場約半小時將火救
熄，惟單位已嚴重焚毀，更發現一名男子
倒臥對落樓下的行人通道梯級，身軀斷成

多截，而通道頂的鋅板亦被洞穿，不排除
有人由火場單位逃生時墮樓釀成慘劇。
大廈有約百名住客疏散，當中一男一女

吸入濃煙不適需送院。

大廈無自動報火警系統
及至昨日早上11時許，法醫到場登上

行人通道頂搜證，檢走兩袋證物。至下午
3時，仵工再到場將屍體舁送殮房。
消防區長(香港西)林耀新表示，肇事單

位的客廳及房間均起火，有否可疑仍有待
調查，至於墮樓男子是否與火警有關亦須
警方調查。他又指現場大廈並無自動報火
警系統，只能人手啟動，當時是由到場消
防員打破玻璃觸動警鐘通知居民疏散，系
統運作正常。
中西區區議員楊開永則表示，火警發生

後房署有派社工進行家訪，提供心理輔導
或察看家居需要。對於有住戶投訴火警鐘
遲遲沒有響起，甚至有聽障住戶不知發生
火警，楊議員指屋苑設有標準消防鐘設
備，需手動打破警鐘玻璃才會啟動系統，
亦無煙霧或熱力探測警報，有待與房協商
討是否需要加設裝置，包括在當眼處加裝

閃燈警報，讓聽障人士能及時發現火警，
他強調每年該大廈設有防火演習，教授居
民如何逃生，今次走火警秩序大致良好。
上世紀60年代落成的觀龍樓是房協早

期的一個資助房屋計劃，過往曾發生多宗
慘劇，對上一宗發生於 2016 年 7月 16
日，D座一名疑有精神病的六旬獨居男
子，疑因收音機聲浪問題，與對面單位一
家三口起爭執後，突將盛有易燃液體的玻

璃樽掟入對方住所縱火。屋內26歲母親
與3歲女兒慘遭燒死，同齡丈夫則慘變火
人飛墮平台身亡，至於縱火男則返回住所
自焚燒成焦屍。
另在2008年4月，28歲建築師梁鑑剛亦

在D座與E座相連的19樓欄河邊，開解其
失戀及失業的27歲舊同學時，對方突然
跳樓，事主連忙扯住對方，詎料雙雙墮下
慘死。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蕭景
源）九巴自本
周三及周四接
連發現 3宗涉
及巴士車廂座
位被人放置利
針事件，導致
兩名乘客臀部
及大腿受傷後，昨晨再有乘客報稱在搭
九巴雙層巴士時，被放置座椅上的大頭
針鈎穿褲袋，幸無受傷，這是一連3天
內發生的第四宗插針事件，九巴強烈譴
責任何企圖傷害乘客的行為，警方列作
求警調查跟進。
第四宗插針事件的受害者為一名姓駱

（67歲）男乘客。九巴傳訊及公共事務
部副主管林子豪表示，今次涉事的是17
號線，來往何文田愛民邨及觀塘裕民坊
巴士總站，一班昨日清晨5時45分開出
的頭班車，中途一名男乘客在啟業邨上
車後，至清晨6時20分左右於觀塘創紀
之城落車時，發現右邊褲袋位鈎有一根
約4厘米長的針。
其後他自行取下並走到裕民坊總站向

站長報告，站長於是報警。
林表示該乘客未有受傷，報稱見到的

是「大頭針」，而目前4宗事件發現的
針不完全一樣，暫時無人落網。林遂

指，該名乘客坐在涉事17號線巴士下層右邊第
五排的走廊位，而九巴自前日起每架巴士駛回總
站時均會仔細檢查。
由於插針可能在巴士開車後放置，故此呼籲乘

客上車時除了先查看自己的座位外，亦應留意身
邊的座位有否可疑物件，以及可疑人士，若有發
現應立即報警及通知車長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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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現座椅最新發現座椅
被放置大頭針的被放置大頭針的
九巴第九巴第1717號線號線。。

■發現的大頭針有約4
厘米長。

水警前晚11時許與海關展開聯合行
動，在長洲北社海傍路對開岸邊發現3艘
可疑船隻，待私梟搬貨期間即上前拘捕3
名男子，檢獲共值3,500萬元的走私貨
物，包括燕窩、海馬乾、電子零件、手
機、咳水、化妝品和電影光碟等，其間一
艘快艇逃去，警方扣留另一艘快艇及一艘
漁船調查；這是近5年來涉及最大金額的
海上走私案件。被捕3人中，包括一名本
地男子及兩名持雙程證來港男子，年齡介
乎34歲至68歲，現正被警方扣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劉友光攝

檢 值 3 千 垃圾站「尋寶」拾荒翁驚見嬰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屯

門友愛邨垃圾站發現嬰屍。有拾荒翁
昨日下午5時許，在愛禮樓地下的垃
圾站內「尋寶」時，發現一架買餸的
手拉車，好奇之下打開查看，赫見內
有一名血淋淋，連有臍帶及胎盤的嬰
兒，慌忙報警求助。
救護員奉召到場，證實嬰兒已經明

顯死亡，毋須送院。警員遂將現場封
鎖調查，證實嬰屍為一名女嬰，相信
剛出生不久即遭拋棄。
及至昨晚，大批機動部隊警員奉召

到場協助在附近一帶進行搜證。

5 百 萬 私 貨

■探員即場檢視發現的嬰屍。

▶起火單位火光熊熊
冒出大量濃煙。

網上短片截圖

▲男子疑從火場窗口墮
下，洞穿樓下行人通道頂
慘遭分屍死亡。

■法官薛偉成。
律政司圖片


